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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部　函

地址：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
聯絡人：陶正統　副研究員

電話：02-2737-7431

傳真：02-2737-7607

電子信箱：cttao@most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1日

發文字號：科部科字第107002868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本部「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計畫（以下簡稱拋光計畫

）」申請案於107年起變更為隨到隨審，並自即日實施，

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拋光計畫現行申請作業係採年度定期公告徵求及固定

期程補助方式；自107年度起，計畫申請變更為隨到隨審

，作業系統即日起全年對外開放線上申請，並由申請人自

行設定計畫執行始日。

二、旨揭方案同時配合修正計畫變更及經費請領與結報等措施

，摘要如下：

(一)計畫經費項目流用：補助項目「業務費」及「國外差旅

費」2項次間經費，曾於各項經費項下動支，且經費流

用額度在20%以內情況下，得由計畫主持人經由申請機構

內行政程序變更執行(但業務費之各分項仍有其上限)。

(二)經費請領：視各計畫核定總金額不同而異，且暫付請領

改為一次。

(三)經費結報：本方案自106年8月起實施原始憑證就地查核
0



34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，相關細節請參考經費請領/結報憑證範例。

三、本方案可補助1至3年期計畫，本部鼓勵多年期計畫申請，

惟申請人在規劃計畫執行期程及年限時，應注意須與個人

參與該組織或期刊之職位任期相符，且於執行始日2個月

前提出申請。

四、有關旨揭方案之作業要點、申辦所需文件及應注意事項等

文件及資訊，請至本部相關網站查詢及下載（科技部首頁

/各單位選單/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/一般性及專案型國

際交流方案補助/「補助學者提昇國際影響力」申請作業說

明）。

五、本案聯絡人：

(一)有關系統操作問題，請洽本部資訊系統服務專線，電話

：0800-212-058、（02）2737-7590、7591、7592。

(二)相關規定如有疑義，請洽本部科教國合司業務承辦人陶

正統副研究員，Email:cttao@most.gov.tw。

正本：專題研究計畫受補助單位 （共303單位）

副本：駐外單位（共17單位）、本部自然司、工程司、生科司、人文司、科教國合司 2018-05-01
11:59: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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